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油尖旺區議會文件第 21／2026 號 

2 0 2 4 至 2 0 2 7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

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

(會 議 於 2 0 2 6 年 1 月 1 5 日 舉 行 )  

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和 建 議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T T C  1  檢 視 及 改 善 4 6 及 7 0
號 綠 色 專 線 小 巴 服

務

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/查 詢 ：

(i) 常 出 現 班 次 不 準、司 機 跳 站 及 乘 客 尚 未 坐 穩

便 開 車 的 情 況 。

(ii) 建 議 署 方 到 題 述 小 巴 線 的 沿 途 各 站 實 地 視

察 。

(iii) 建 議 將 7 9 K 專 線 小 巴 設 於 康 健 中 心 外 的 分

站 移 至 新 填 地 街 。

(iv) 建 議 為 小 巴 加 裝 定 位 系 統 及 車 內 攝 影 鏡 頭。

(v) 服 務 水 平 如 不 達 標 ， 會 否 更 換 小 巴 線 營 辦

商 。

運 輸 署 有 以 下 回 應 ︰

(i) 業 界 聘 請 小 巴 司 機 存 在 困 難，已 建 議 循 更 多

途 徑 增 聘 人 手 。

(ii) 將 研 究 遷 移 7 9 K 專 線 小 巴 分 站 。

(iii) 個 別 專 線 小 巴 已 加 裝 定 位 系 統 。

(iv) 按 照 現 有 既 定 監 管 程 序，服 務 須 達 標 才 會 獲

運 輸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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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和 建 議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批 續 領 客 運 營 業 證 。  

(v) 服 務 如 未 達 標，運 輸 署 會 約 見 營 辦 商 以 檢 討

服 務 質 素 。  
       

T T C  2   建 議 增 加 油 麻 地 街

市 一 帶 私 家 車 泊 車

位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/查 詢 ：  

(i) 建 議 將 油 麻 地 街 市 附 近 的 貨 車 泊 位 改 為 私

家 車 泊 位 。  
(ii) 建 議 於 舊 油 麻 地 警 署 旁 的 擬 建 公 眾 咪 錶 停

車 場 與 對 出 行 人 路 之 間 增 設 分 隔 綠 化 帶 。  
(iii) 區 內 有 否 可 加 設 自 動 泊 車 系 統 的 臨 時 公 眾

停 車 場 。  

(iv) 商 鋪 長 期 佔 用 或 以 物 品 霸 佔 路 旁 停 車 位 加

劇 區 內 停 車 位 不 足 。  
 
運 輸 署 有 以 下 回 應 ︰  

(i) 會 實 地 視 察 和 考 慮 將 部 分 貨 車 路 旁 停 車 位

改 劃 為 私 家 車 路 旁 停 車 位 。  

(ii) 舊 油 麻 地 警 署 旁 的 擬 建 公 眾 咪 錶 停 車 場 與

其 對 出 行 人 路 之 間 將 會 增 設 花 槽  

(iii) 除 了 位 於 海 泓 道 的 臨 時 公 眾 停 車 場 外，現 階

段 區 內 未 有 其 他 臨 時 公 眾 停 車 場 會 加 設 自

動 泊 車 系 統 。  

 運 輸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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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和 建 議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T T C  3   關 注 九 巴 W4 路 線

脫 班 情 況 及 改 善 建

議  以 兼 顧 旅 客 便

利 與 九 龍 站 居 民 出

行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/查 詢 ：  

(i) 建 議 九 巴 如 要 縮 短 題 述 巴 士 行 車 路 線，應 派

員 到 受 影 響 的 分 站 通 知 候 車 的 市 民，或 在 欄

杆 上 張 貼 告 示 。  

(ii) 西 九 文 化 區 一 帶 的 交 通 擠 塞 情 況 嚴 重，即 使

增 加 班 次 也 無 補 於 事 。  

(iii) 建 議 W4 號 線 在 平 日 提 供 服 務 。  

(iv) 建 議 加 強 九 巴 顧 客 服 務 熱 線 專 人 接 聽 服 務。 
 
九 巴 有 以 下 回 應 ︰  

(i) 將 考 慮 委 員 的 建 議 。  

(ii) 現 時 巴 士 到 站 時 間 顯 示 屏 和 九 巴 手 機 應 用

程 式 內 的 通 告 欄 上 均 會 顯 示 交 通 受 阻 的 資

訊 。  
 
運 輸 署 有 以 下 回 應 ︰  

(i) 巴 士 公 司 須 按 照 獲 批 准 的 服 務 詳 情 表 提 供

服 務 。  

(ii) 遇 有 路 面 突 發 情 況，巴 士 公 司 可 按 路 面 情 況

靈 活 調 配 行 車 安 排，事 後 須 向 運 輸 署 匯 報 。 

 運 輸 署  
九 龍 巴 士 (一 九

三 三 )有 限 公 司

( “九 巴 ”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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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和 建 議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T T C  4   其他事項：      

  (一 )  資 料 文 件  —  
運 輸 署 / 路 政 署

過 去 兩 個 月 內

完成、正在施工

或 規 劃 中 的 區

域 交 通 改 善 工

程 項 目 及 時 間

表 (截至 2025 年

12 月 31 日 )  

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—  

       
  (二 )  資 料 文 件  —

油 尖 旺 區 票 控

數 字 (截 至 二 零

二五年十二月 )  

 委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 —  

       
  (三 )  交 通 擠 塞 事 宜

專 責 小 組 會 議

報告  

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/查 詢 ：  

(i) 欲 了 解 中 九 龍 繞 道 開 通 後 對 油 尖 旺 交 通 流

量 的 影 響 。  

(ii) 建 議 現 時 服 務 油 尖 旺 區 的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改

經 中 九 龍 繞 道 。  
 
運 輸 署 有 以 下 回 應 ︰  

(i) 由 於 空 間 有 限 ， 中 九 龍 繞 道 未 有 設 置 轉 乘

站 ， 安 排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方 面 受 限 。  

 運 輸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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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和 建 議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
(ii) 除 在 通 車 當 日 起 新 增 路 線 及 調 整 現 有 路 線

改 經 中 九 龍 繞 道 外，正 與 巴 士 公 司 研 究 巴 士

改 道 的 安 排 ， 稍 後 將 進 行 地 區 諮 詢 。  

(iii) 中 九 龍 繞 道 開 通 後，初 步 觀 察 油 尖 旺 區 的 交

通 情 況 有 所 改 善 。  
 
 
 
油 尖 旺 區議 會秘 書 處  
2 026 年 1 月  


